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促進會實施規定 

95 年 9 月 28 日宿舍幹部會議通過 

97 年 9 月 26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  99 年 3 月 03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1 年 1 月 5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3 年 4 月 29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4 年 6 月 16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5 年 5 月 4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6 年 11 月 29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7 年 03 月 05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108 年 11 月 20 日宿舍幹部會議修訂 

 

一、目的：為明確學生宿舍自治幹部遴選與考核之實施，培養學生幹部領導能力，正確輔導

學生自治，並健全其自治組織，以促進優良學風，依據本校「學生宿舍管理作業規定」

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組織與職掌 

（一）總幹事：各宿舍 1名；總幹事對外負有向行政單位反映住宿同學意見之責：對內承學

務處之指導，負有推動與督促執行宿舍事務之責任與義務，為各宿舍自治幹部之總負

責人。 

（二）副總幹事：各宿舍 1名；統合處理宿舍內事務，管理並考核各樓層樓長，協助總幹事

處理相關事務；總幹事未能履行職責時，副總幹事為其直接代理人。 

（三）樓長：各樓層 1名；樓長對外負有向總幹事反映各樓層住宿同學意見之責：對內承總

幹事之指導，負有推動與督促執行宿舍事務之責任與義務，為各樓層自治幹部之負責

人。 

三、幹部遴選 

（一）遴選時間：每學年下學期辦理。 

（二）遴選方式：填具報名表並備妥書面資料後，向住宿服務組報名，並依遴選公告為準。 

（三）報名資格 

1.本校學生，當學年度上學期各班排名前 50%(含)或學科總成績 70分(含)以上、操行成

績 85分(含)以上，且在校期間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。 

2.候選各宿舍總幹事者並須曾任樓長一年以上，無宿舍違規記點紀錄。   

（四）書面審查標準（審查評分表如附件一） 

  1.學科成績（15％） 

  2.品德操守（15％） 

  3.家庭經濟情況（10％） 

  4.以往擔任幹部服務成效（30％） 

  5.修繕服務及專長與技能（30％） 

四、幹部權益 

（一）任總幹事者，於任期內得免費住宿並按月支領工讀金。 

（二）初任副總幹事者，於任期內得免費住宿，第二年(含以上)續任期間並按月支領工讀金。 



（三）任樓長者，於任期內得免費住宿費。 

（四）續任幹部者，各項獎勵按本規定第六項「幹部獎懲」辦理。  

五、幹部考核：於每學期結束前，實施考核乙次，並評定分數；學年考核則為上、下兩學期

之平均分數。考核分數配比如下（考核總評表如附件二）： 

（一）宿舍幹部考評（30％）（評分表如附件三） 

  1.總幹事對所屬宿舍幹部考評 

  2.輔導員對各宿舍總幹事考評 

（二）住宿同學對宿舍幹部評分（40％）（評分表如附件四） 

（三）住宿服務組對宿舍幹部評分（30％）（評分表如附件五） 

六、幹部獎懲 

獎勵 

       評 分
職 稱 

90分以上 80-89分 70-79分 

總幹事 
副總幹事 
樓長 

1.優先續任 
2.頒發服務證明 

1.可續任 
2.頒發服務證明 

1.不列入優先續任人選 
2.頒發服務證明 

1.列入優先續任人選者，得依當年度上學期考評總表主動向住宿組提出續任申請。 

2.續任宿舍幹部，經年度宿舍幹部考核總評達 85分(含)以上者，依學生獎懲辦法，另案簽 

  請獎勵。 

懲

處 

1.任職宿舍幹部期間違反宿舍相關規定，達記點八點以上情節者，立即解職。 

2.任職宿舍幹部期間，遭記過以上處分，立即解職。 

3.宿舍幹部遭解職或離職後，應即辦理退宿。 

4.宿舍幹部遭解職後，所遺職缺由學務處另覓人選遞補。 

5.任職宿舍幹部期間，具有下列情形者，經學務長核定，得解除幹部職務： 

(1)經宿舍同學具體檢舉多次(3次含以上)，未能適時反映(修繕、住宿等等)同學之問題 

   情形者。 

(2)處理宿舍同學問題，態度不佳，有具體事證者。 

(3)值勤時間不在崗位者，經告誡後依然再犯者。 

(4)對住宿組交付之任務，未能盡心完成者。 

(5)縱容、允許、隱匿住宿同學違規行為或自身其他越權行為，有具體事證者。 

七、本規定經宿舍幹部會議討論後，陳校長核定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遴選書面審查評分表 

申請

舍別 

 系級:        學號:  

姓名: 

手機: 

寢電: 

候選

職務 

 審查人 

簽名 

 

項次 項目（配分） 具體事實或證明文件 得分 

1 學科成績（15%）   

2 品德操守（15%）   

3 家庭經濟情況（10%）   

4 
以往擔任幹部服務成

效（30%） 
  

5 
修繕服務及專長與技

能(30%) 
  

總評 

書面審查成績(40%)  

照片黏貼處 

口試成績(60%)  

總成績  

審查人任用建議  

附註： 

1.第 1項以本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為準(含排名)。 

2.第 2項以本學年度上學期操行成績為準，並考量在本校求學期間功過狀況。 

3.第 3項以各級政府清寒證明為準，並視需要與導師、家長聯繫，瞭解情況。 

4.第 4項可考量申請人歷年（含高中職期間或校外社團）服務成效；另曾擔任樓長，經學期 

  考評 90分以上該項成績酌加 5分，80-89分該項成績酌加 3分。 

5.第 5項以宿舍生活簡易修繕技能及特殊專長與技能，申請人歷年（含高中職期間或校外社

團）參加技能檢定或相關證照(與助人救人有關為佳)。 

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（幹部考評用） 

舍別  受評人姓名  受評人職務  

考評人簽名  

項次 項目（配分） 評分內容簡要陳述 得分 

1 工作態度（25%）   

2 工作能力（25%）   

3 工作績效（25%）   

4 溝通協調（25%）   

總分  

1.各宿舍總幹事對所屬宿舍幹部實施考評，所評定成績之平均分數 

2.輔導員對各宿舍總幹事實施考評，所評定成績之平均分數 

 

 

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（住宿同學用）流水號： 

舍別  受評人姓名  受評人職務  

考評人寢室別  

項次 項目（配分） 得分 

1 對住宿同學建議事項處理積極與否（1~20）  

2 熱心參與宿舍事務並主動提供住宿同學協助（1~20）  

3 
處理宿舍事務是否公正無私； 

與住宿同學相處或溝通時態度是否良好（1~20） 
 

4 對宿舍公共區域衛生及修繕是否善盡督導之責（1~20）  

5 
是否按規定時間值勤及同學有需要時能找到該 

幹部協助（1~20） 
 

意見：   總分： 

※總分低於 60，請考評人至

意見欄填寫具體事由 

附註：  

1.本表由住宿組對受評人工作區域（樓長為該樓層、總幹事及副總幹事為該舍）隨機抽取十

位住宿同學擔任考評人 

2.受評人成績計算：扣除最高分與最低分成績後，其餘八位考評人所評定成績之平均分數即

為受評人成績 

存根聯流水號： 

 

 

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（住宿服務組用） 

舍別  受評人姓名  受評人職務  

考評人姓名  

住宿組組長  

項次 項目（配分） 評分內容簡要陳述 得分 

1 

對交辦事項處理積極

（25%） 

  

2 

對宿舍事務處理嫺熟

（25%） 

  

3 

處理宿舍事務公正無私

（25%） 

  

4 

對住宿組活動熱心參與

（25%） 

  

總分  

附註：本表由住宿服務組同仁評分後，陳組長核定。 

 

 


